
勞動部公告 中華民國113年12月26日
勞職授字第1130207759號

 

主　　旨：預告修正「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草案。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勞動部。

二、修正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六條第三項。

三、「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

站（網址：https://www.mol.gov.tw），「勞動法令／最新動態」網頁。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60

日內，依所附意見表格向本部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二）地址：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南棟11樓

（三）聯絡人：莊技士

（四）電話：（02）89956666分機8379

（五）傳真：（02）89956665

（六）電子郵件：cclcclccl@osha.gov.tw

部　　長　洪申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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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修正草案總說明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係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六

條第三項授權訂定，自六十三年六月二十日發布施行以來，期間歷經六次

修正，最後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零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本次修正係基

於國內曾有勞工因暴露 1-溴丙烷致發生多發性神經病變之群聚案例，爰

依其危害特性列入第二種有機溶劑，以強化相關管理機制；另為提升工程

控制源頭品質管理機制，明定局部排氣裝置應由專業人員設計，並強化其

設置及維護之管理，爰擬具本規則修正草案，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 新增 1-溴丙烷為本規則所稱之第二種有機溶劑。（修正條文第三條

附表一） 

二、 調整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消費量之計算方式，雇主應依有機溶劑實

際含量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指定值計算之。（修正條文第五條、第

十五條） 

三、 新增局部排氣裝置應設置監測靜壓、流速或其他足以顯示該設備正

常運轉之裝置。（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四、 新增局部排氣裝置應由經訓練合格之專業人員設計，並製作設計報

告書及原始性能測試報告書；另明定設計專業人員之資格及訓練課

程、時數等規定，以提升人員之設計能力及裝置之性能。（修正條文

第十七條、第十八條） 

五、 明定勞工於有機溶劑作業場所作業時，禁止吸菸或飲食，以避免有機

溶劑經由口鼻進入人體。（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 

六、 為確保勞工安全健康，明定於室內作業場所從事臨時性之有機溶劑

作業，且未設相關工程控制措施者，應佩戴適當之呼吸防護具。（修

正條文第二十五條） 

七、 基於事業單位配合新增規定所需之緩衝期，爰明定其施行日期。（修

正條文第二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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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章  總則 章名未修正。 

第一條  本規則依職業安

全衛生法第六條第三項

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規則依職業安

全衛生法第六條第三項

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規則適用於從

事下列各款有機溶劑作

業之事業： 
一、 製造有機溶劑或其

混存物過程中，從

事有機溶劑或其混

存物之過濾、混合、

攪拌、加熱、輸送、

倒注於容器或設備

之作業。 
二、 製造染料、藥物、農

藥、化學纖維、合成

樹脂、染整助劑、有

機塗料、有機顏料、

油脂、香料、調味

料、火藥、攝影藥

品、橡膠或可塑劑

及此等物品之中間

物過程中，從事有

機溶劑或其混存物

之過濾、混合、攪

拌、加熱、輸送、倒

注於容器或設備之

作業。 
三、 使用有機溶劑混存

物從事印刷之作

業。 
四、 使用有機溶劑混存

物從事書寫、描繪

之作業。 
五、 使用有機溶劑或其

混存物從事上光、

防水或表面處理之

作業。 
六、 使用有機溶劑或其

混存物從事為粘接

之塗敷作業。 

第二條  本規則適用於從

事下列各款有機溶劑作

業之事業： 
一、 製造有機溶劑或其

混存物過程中，從

事有機溶劑或其混

存物之過濾、混合、

攪拌、加熱、輸送、

倒注於容器或設備

之作業。 
二、 製造染料、藥物、農

藥、化學纖維、合成

樹脂、染整助劑、有

機塗料、有機顏料、

油脂、香料、調味

料、火藥、攝影藥

品、橡膠或可塑劑

及此等物品之中間

物過程中，從事有

機溶劑或其混存物

之過濾、混合、攪

拌、加熱、輸送、倒

注於容器或設備之

作業。 
三、 使用有機溶劑混存

物從事印刷之作

業。 
四、 使用有機溶劑混存

物從事書寫、描繪

之作業。 
五、 使用有機溶劑或其

混存物從事上光、

防水或表面處理之

作業。 
六、 使用有機溶劑或其

混存物從事為粘接

之塗敷作業。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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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從事已塗敷有機溶

劑或其混存物之物

品之粘接作業。 
八、 使用有機溶劑或其

混存物從事清洗或

擦拭之作業。但不

包括第十二款規定

作業之清洗作業。 
九、 使用有機溶劑混存

物之塗飾作業。但

不包括第十二款規

定作業之塗飾作

業。 
十、 從事已附著有機溶

劑或其混存物之物

品之乾燥作業。 
十一、 使用有機溶劑或

其混存物從事研

究或試驗。 
十二、 從事曾裝儲有機

溶劑或其混存物

之儲槽之內部作

業。但無發散有

機溶劑蒸氣之虞

者，不在此限。 
十三、 於有機溶劑或其

混存物之分裝或

回收場所，從事

有機溶劑或其混

存物之過濾、混

合、攪拌、加熱、

輸送、倒注於容

器 或 設備之 作

業。 
十四、 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 關 指定之 作

業。 

七、 從事已塗敷有機溶

劑或其混存物之物

品之粘接作業。 
八、 使用有機溶劑或其

混存物從事清洗或

擦拭之作業。但不

包括第十二款規定

作業之清洗作業。 
九、 使用有機溶劑混存

物之塗飾作業。但

不包括第十二款規

定作業之塗飾作

業。 
十、 從事已附著有機溶

劑或其混存物之物

品之乾燥作業。 
十一、 使用有機溶劑或

其混存物從事研

究或試驗。 
十二、 從事曾裝儲有機

溶劑或其混存物

之儲槽之內部作

業。但無發散有

機溶劑蒸氣之虞

者，不在此限。 
十三、 於有機溶劑或其

混存物之分裝或

回收場所，從事

有機溶劑或其混

存物之過濾、混

合、攪拌、加熱、

輸送、倒注於容

器或設備之作

業。 
十四、 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之作

業。 
第三條  本規則用詞，定

義如下： 

一、 有機溶劑：指附表

一規定之有機溶

劑，其分類如下： 
(一)第一種有機溶

劑，指附表一

第三條  本規則用詞，定

義如下： 

一、 有機溶劑：本規則

所稱之有機溶劑指

附表一規定之有機

溶劑，其分類如下： 

配合法制體例，修正第一

款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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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規定之

有機溶劑。 

(二)第二種有機溶

劑，指附表一

第二款規定之

有機溶劑。 

(三)第三種有機溶

劑，指附表一

第三款規定之

有機溶劑。 

二、 有機溶劑混存物：

指有機溶劑與其他

物質混合時，所含

之有機溶劑佔其重

量百分之五以上

者，其分類如下： 
(一)第一種有機溶

劑混存物：指

有機溶劑混存

物中，含有第

一種有機溶劑

佔該混存物重

量百分之五以

上者。 

(二)第二種有機溶

劑混存物：指

有機溶劑混存

物中，含有第

二種有機溶劑

或第一種有機

溶劑及第二種

有機溶劑之和

佔該混存物重

量百分之五以

上而不屬於第

一種有機溶劑

混存物者。 

(三)第三種有機溶

劑混存物：指

第一種有機溶

劑混存物及第

二種有機溶劑

混存物以外之

(一)第一種有機溶

劑，指附表一

第一款規定之

有機溶劑。 

(二)第二種有機溶

劑，指附表一

第二款規定之

有機溶劑。 

(三)第三種有機溶

劑，指附表一

第三款規定之

有機溶劑。 

二、 有機溶劑混存物：

指有機溶劑與其他

物質混合時，所含

之有機溶劑佔其重

量百分之五以上

者，其分類如下： 
(一)第一種有機溶

劑混存物：指

有機溶劑混存

物中，含有第

一種有機溶劑

佔該混存物重

量百分之五以

上者。 

(二)第二種有機溶

劑混存物：指

有機溶劑混存

物中，含有第

二種有機溶劑

或第一種有機

溶劑及第二種

有機溶劑之和

佔該混存物重

量百分之五以

上而不屬於第

一種有機溶劑

混存物者。 

(三)第三種有機溶

劑混存物：指

第一種有機溶

劑混存物及第

二種有機溶劑

行政院公報　　　　　　　　　　　　　　　　　　　第030卷　第243期　　20241226　　衛生勞動篇



有機溶劑混存

物。 

三、 密閉設備：指密閉

有機溶劑蒸氣之發

生源使其蒸氣不致

發散之設備。 

四、 局部排氣裝置：指

藉動力強制吸引並

排出已發散有機溶

劑蒸氣之設備。 

五、 整體換氣裝置：指

藉動力稀釋已發散

有機溶劑蒸氣之設

備。 

六、 通風不充分之室內

作業場所：指室內

對外開口面積未達

底面積之二十分之

一以上或全面積之

百分之三以上者。 

七、 儲槽等：指下列之

一之作業場所： 

(一)儲槽之內部。 

(二)貨櫃之內部。 

(三)船艙之內部。 

(四)凹窪之內部。 

(五)坑之內部。 

(六)隧道之內部。 

(七)暗溝或人孔之

內部。 

(八)涵箱之內部。 

(九)導管之內部。 

(十)水管之內部。 

(十一) 其他經中央

主管機關指

定者。 

八、 作業時間短暫：指

雇主使勞工每日作

業時間在一小時以

內。 
九、 臨時性之有機溶劑

作業：指正常作業

以外之有機溶劑作

業，其作業期間不

混存物以外之

有機溶劑混存

物。 

三、 密閉設備：指密閉

有機溶劑蒸氣之發

生源使其蒸氣不致

發散之設備。 

四、 局部排氣裝置：指

藉動力強制吸引並

排出已發散有機溶

劑蒸氣之設備。 

五、 整體換氣裝置：指

藉動力稀釋已發散

有機溶劑蒸氣之設

備。 

六、 通風不充分之室內

作業場所：指室內

對外開口面積未達

底面積之二十分之

一以上或全面積之

百分之三以上者。 

七、 儲槽等：指下列之

一之作業場所： 

(一)儲槽之內部。 

(二)貨櫃之內部。 

(三)船艙之內部。 

(四)凹窪之內部。 

(五)坑之內部。 

(六)隧道之內部。 

(七)暗溝或人孔之

內部。 

(八)涵箱之內部。 

(九)導管之內部。 

(十)水管之內部。 

(十一) 其他經中央

主管機關指

定者。 

八、 作業時間短暫：指

雇主使勞工每日作

業時間在一小時以

內。 
九、 臨時性之有機溶劑

作業：指正常作業

以外之有機溶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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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三個月且一年

內不再重覆者。 
業，其作業期間不

超過三個月且一年

內不再重覆者。 
 第四條  （刪除） 一、 本條刪除。 

二、 本次為全案修正，爰

刪除原保留之條次。 

第四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

有機溶劑作業者，對於

健康管理、作業環境監

測、妊娠與分娩後女性

勞工及未滿十八歲勞工

保護與入槽安全等事

項，應依勞工健康保護

規則、勞工作業環境監

測實施辦法、妊娠與分

娩後女性及未滿十八歲

勞工禁止從事危險性或

有害性工作認定標準、

缺氧症預防規則及職業

安全衛生設施規則所定

之局限空間作業等相關

規定辦理。 

第四條之一  雇主使勞工

從事有機溶劑作業者，

對於健康管理、作業環

境監測、妊娠與分娩後

女性勞工及未滿十八歲

勞工保護與入槽安全等

事項，應依勞工健康保

護規則、勞工作業環境

監測實施辦法、妊娠與

分娩後女性及未滿十八

歲勞工禁止從事危險性

或有害性工作認定標

準、缺氧症預防規則及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所定之局限空間作業等

相關規定辦理。 

一、條次變更。 

二、 配合勞工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名稱已修正為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

則，酌作文字修正。 

第五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

第二條第三款至第十一

款之作業，符合下列各

款規定之一，得不受第

二章、第十九條至第二

十六條規定之限制： 
一、 除通風不充分之室

內作業場所外，於

室內作業場所，從

事有機溶劑或其混

存物之作業時，一

小時作業時間內有

機溶劑或其混存物

之消費量不超越容

許消費量者。 
二、 於儲槽等之作業場

所或通風不充分之

室內作業場所，從

事有機溶劑或其混

存物之作業時，一

日作業時間內有機

溶劑或其混存物之

第五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

第二條第三款至第十一

款之作業，合於下列各

款規定之一時，得不受

第二章、第十八條至第

二十四條規定之限制： 
一、 於室內作業場所

（通風不充分之室

內作業場所除外），

從事有機溶劑或其

混存物之作業時，

一小時作業時間內

有機溶劑或其混存

物之消費量不超越

容許消費量者。 
二、 於儲槽等之作業場

所或通風不充分之

室內作業場所，從

事有機溶劑或其混

存物之作業時，一

日間有機溶劑或其

混存物之消費量不

一、配合法制體例，第一

項序文援引條次修

正。另為使文意明確，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

款酌作文字修正。 

二、 考量有機溶劑混存物

中有機溶劑之含量因

製造商之製程不同而

有所差異，過去因職

業安全衛生法令對於

危害性化學品，尚未

有相關揭示成分、濃

度等相關規定，爰現

行條文第三項規定，

要求雇主應將使用之

有機溶劑混合物乘以

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

指定值，即求得其中

所含之有機溶劑量。

因現行「危害性化學

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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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量不超越容許

消費量者。 
前項之容許消費量

及計算之方式，依附表

二之規定。 
下列各款之作業，

於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

一小時及第二款規定之

一日作業時間內消費之

有機溶劑量，分別依下

列各該款之規定計算

之： 
一、 從事第二條第三款

至第六款、第八款、

第九款或第十一款

規定之一作業者，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之一小時或第二款

規定之一日作業時

間內消費之有機溶

劑或其混存物之

量，應乘有機溶劑

所含重量百分比或

中央主管機關規定

之指定值。 
二、 從事第二條第七款

或第十款規定之一

之作業者，第一項

第一款規定之一小

時或第二款規定之

一日作業時間內已

塗敷或附著於乾燥

物品之有機溶劑或

其混存物之量，應

乘有機溶劑所含重

量百分比或中央主

管機關規定之指定

值。 
第二條第六款規定

之作業，於同一作業場

所延續至同條第七款或

第十款規定之作業時，

於計算前項消費之有機

溶劑量，應排除第二條

超越容許消費量

者。 
前項之容許消費量

及計算之方式，依附表

二之規定。 
下列各款列舉之作

業，其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之一小時及同項第二

款規定之一日作業時間

內消費之有機溶劑量，

分別依下列各該款之規

定。但第二條第七款規

定之作業，於同一作業

場所延續至同條第六款

規定之作業或同條第十

款規定之作業於同一作

業場所延續使用有機溶

劑或其混存物粘接擬乾

燥之物品時，第二條第

七款或第十款規定之作

業消費之有機溶劑或其

混存物之量，應除外計

算之： 
一、 從事第二條第三款

至第六款、第八款、

第九款或第十一款

規定之一作業者，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之一小時或同項第

二款規定之一日作

業時間內消費之有

機溶劑或其混存物

之量應乘中央主管

機關規定之指定

值。 
二、 從事第二條第七款

或第十款規定之一

之作業者，第一項

第一款規定之一小

時或同項第二款規

定之一日作業時間

內已塗敷或附著於

乾燥物品之有機溶

劑或其混存物之量

規定，已要求製造者、

輸入者、供應者或雇

主對含有危害性化學

品或符合該規則附表

三規定之每一化學

品，應提供「安全資料

表」，已可查詢有機溶

劑之濃度，爰修正第

三項第一款及第二款

有關有機溶劑消費量

之計算方式，以資明

確。 

三、 查「危害性化學品標

示及通識規則」第四

條將部分物品予以排

除適用，雇主若未能

取得化學品之安全資

料表，於計算本條第

三項第一款及第二款

之有機溶劑消費量

時，應乘中央主管機

關規定之指定值，惟

雇主若依安全資料

表，取得有機溶劑成

分百分比，應優先以

該資料計算；又部分

有機溶劑混合物之製

造批次不同或製程特

性，安全資料表之有

機溶劑濃度若以成分

百分比範圍表示，雇

主於計算有機溶劑消

費量時，應以最大濃

度值計算之。 

四、 為使文意明確，避免

條文結構過於龐雜，

將現行條文第三項但

書移至修正條文第四

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舉例說明，某作業場

所使用有機溶劑或其

混存物從事物料粘接

之塗敷作業，並於同

一作業場所將該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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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款或第十款規定之

作業消費之有機溶劑或

其混存物之量。 

應乘中央主管機關

規定之指定值。 

進行粘接及乾燥作

業，實務上，粘貼及乾

燥作業已併入塗敷作

業計算其有機溶劑消

費量，為避免重複計

算，爰予以排除。 

五、 第二項未修正。 

第二章  設施 第二章  設施 章名未修正。  

第六條  雇主使勞工於下

列規定之作業場所作

業，應依下列規定，設

置必要之控制設備： 
一、 於室內作業場所或

儲槽等之作業場

所，從事有關第一

種有機溶劑或其混

存物之作業，應於

各該作業場所設置

密閉設備或局部排

氣裝置。 
二、 於室內作業場所或

儲槽等之作業場

所，從事有關第二

種有機溶劑或其混

存物之作業，應於

各該作業場所設置

密閉設備、局部排

氣裝置或整體換氣

裝置。 
三、 於儲槽等之作業場

所或通風不充分之

室內作業場所，從

事有關第三種有機

溶劑或其混存物之

作業，應於各該作

業場所設置密閉設

備、局部排氣裝置

或整體換氣裝置。 
前項控制設備，應

依有機溶劑之健康危害

分類、散布狀況及使用

量等情形，評估風險等

第六條  雇主使勞工於下

列規定之作業場所作

業，應依下列規定，設

置必要之控制設備： 
一、 於室內作業場所或

儲槽等之作業場

所，從事有關第一

種有機溶劑或其混

存物之作業，應於

各該作業場所設置

密閉設備或局部排

氣裝置。 
二、 於室內作業場所或

儲槽等之作業場

所，從事有關第二

種有機溶劑或其混

存物之作業，應於

各該作業場所設置

密閉設備、局部排

氣裝置或整體換氣

裝置。 
三、 於儲槽等之作業場

所或通風不充分之

室內作業場所，從

事有關第三種有機

溶劑或其混存物之

作業，應於各該作

業場所設置密閉設

備、局部排氣裝置

或整體換氣裝置。 
前項控制設備，應

依有機溶劑之健康危害

分類、散布狀況及使用

量等情形，評估風險等

一、為使現行條文第三項

文意明確，避免條文

結構過於龐雜，將後

段以噴布方式從事作

業之規定移至修正條

文第四項，並酌作文

字修正。 

二、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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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並依風險等級選擇

有效之控制設備。 
雇主使勞工從事第

二條第十二款規定之作

業者，不適用第一項各

款規定。 
雇主使勞工以噴布

方式從事第二條第四款

至第六款、第八款或第

九款規定之作業者，不

適用第一項第二款及第

三款規定。 

級，並依風險等級選擇

有效之控制設備。 
第一項各款對於從

事第二條第十二款及同

項第二款、第三款對於

以噴布方式從事第二條

第四款至第六款、第八

款或第九款規定之作業

者，不適用之。 

第七條  雇主使勞工以噴

布方式於下列各款規定

之作業場所，從事各該

款有關之有機溶劑作業

時，應於各該作業場所

設置密閉設備或局部排

氣裝置： 
一、 於室內作業場所或

儲槽等之作業場

所，使用第二種有

機溶劑或其混存物

從事第二條第四款

至第六款、第八款

或第九款規定之作

業。 
二、 於儲槽等之作業場

所或通風不充分之

室內作業場所，使

用第三種有機溶劑

或其混存物從事第

二條第四款至第六

款、第八款或第九

款規定之作業。 

第七條  雇主使勞工以噴

布方式於下列各款規定

之作業場所，從事各該

款有關之有機溶劑作業

時，應於各該作業場所

設置密閉設備或局部排

氣裝置： 
一、 於室內作業場所或

儲槽等之作業場

所，使用第二種有

機溶劑或其混存物

從事第二條第四款

至第六款、第八款

或第九款規定之作

業。 
二、 於儲槽等之作業場

所或通風不充分之

室內作業場所，使

用第三種有機溶劑

或其混存物從事第

二條第四款至第六

款、第八款或第九

款規定之作業。 

本條未修正。 

第八條  除通風不充分之

室內作業場所外，雇主

使勞工於室內作業場

所，從事臨時性之有機

溶劑作業時，不受第六

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

款及前條第一款規定之

第八條  雇主使勞工於室

內作業場所（通風不充

分之室內作業場所除

外），從事臨時性之有

機溶劑作業時，不受第

六條第一款、第二款及

前條第一款規定之限

配合法制體例，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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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得免除設置各該

條規定之設備。 

制，得免除設置各該條

規定之設備。 

第九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

下列各款規定之一之作

業，經勞動檢查機構認

定後，免除設置下列各

款規定之設備： 

一、 於周壁之二面以上

或周壁面積之二分

之一以上直接向大

氣開放之室內作業

場所，從事有機溶

劑作業，得免除第

六條第一項第一

款、第二款或第七

條規定之設備。 

二、 於室內作業場所或

儲槽等之作業場

所，從事有機溶劑

作業，因有機溶劑

蒸氣擴散面之廣泛

不易設置第六條第

一項第一款、第七

條之設備時，得免

除各該條規定之設

備。 

前項雇主應檢具下

列各款文件，向勞動檢

查機構申請認定之： 

一、 免設有機溶劑設施

申請書。（如附表

三） 

二、 可辨識清楚之作業

場所略圖。 

三、 工作計畫書。 

經認定免除設置第

一項設備之雇主，於勞

工作業環境變更，致不

符合第一項各款規定

第九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

下列各款規定之一之作

業，經勞動檢查機構認

定後，免除設置下列各

款規定之設備： 

一、 於周壁之二面以上

或周壁面積之二分

之一以上直接向大

氣開放之室內作業

場所，從事有機溶

劑作業，得免除第

六條第一款、第二

款或第七條規定之

設備。 

二、 於室內作業場所或

儲槽等之作業場

所，從事有機溶劑

作業，因有機溶劑

蒸氣擴散面之廣泛

不易設置第六條第

一款、第七條之設

備時，得免除各該

條規定之設備。 

前項雇主應檢具下

列各款文件，向勞動檢

查機構申請認定之： 

一、 免設有機溶劑設施

申請書。（如格式

一，略） 

二、 可辨識清楚之作業

場所略圖。 

三、 工作計畫書。 

經認定免除設置第

一項設備之雇主，於勞

工作業環境變更，致不

符合第一項各款規定

時，應即依法設置符合

一、配合法制體例，酌修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

款文字。 

二、原附表三已於九十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予

以刪除，配合法制體

例，將第二項格式一

修正為附表三。 

三、為使本規則用語一

致，酌修第三項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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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即依法設置符合

標準之必要設備，並以

書面報請勞動檢查機構

備查。 

標準之必要設備，並以

書面報請檢查機構備

查。 

第十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

有機溶劑作業，如設置

第六條第一項或第七條

規定之設備有困難，而

已採取一定措施時，得

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

定，免除各該條規定之

設備。 

前項之申報，準用

前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之

規定。 

第十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

有機溶劑作業，如設置

第六條或第七條規定之

設備有困難，而已採取

一定措施時，得報經中

央主管機關核定，免除

各該條規定之設備。 

前項之申報，準用

前條第二項至第四項之

規定。 

一、 配合法制體例，酌修

第一項文字。 

二、 配合現行條文第九條

規定，酌修第二項文

字。 

第十一條  雇主使勞工於

下列各款規定範圍內從

事有機溶劑作業，已採

取一定措施時，得免除

設置各該款規定之設

備： 
一、 適於下列情形之一

而設置整體換氣裝

置時，不受第六條

第一項第一款或第

七條規定之限制，

得免除設置密閉設

備或局部排氣裝

置： 

(一)於儲槽等之作

業場所或通風

不充分之室內

作業場所，從

事臨時性之有

機溶劑作業。 

(二)除通風不充分

之室內作業場

所外，於室內

作業場所，從

事有機溶劑作

第十一條  雇主使勞工於

下列各款規定範圍內從

事有機溶劑作業，已採

取一定措施時，得免除

設置各該款規定之設

備： 
一、 適於下列情形之一

而設置整體換氣裝

置時，不受第六條

第一款或第七條規

定之限制，得免除

設置密閉設備或局

部排氣裝置： 

(一)於儲槽等之作

業場所或通風

不充分之室內

作業場所，從

事臨時性之有

機溶劑作業。 

(二)於室內作業場

所（通風不充

分之室內作業

場所除外），從

事有機溶劑作

業，其作業時

間短暫。 

配合法制體例，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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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其作業時

間短暫。 

(三)於經常置備處

理有機溶劑作

業之反應槽或

其他設施與其

他作業場所隔

離，且無須勞

工常駐室內。 

(四)於室內作業場

所或儲槽等之

作業場所之內

壁、地板、頂板

從事有機溶劑

作業，因有機

溶劑蒸氣擴散

面之廣泛不易

設置第六條第

一項第一款或

第七條規定之

設備。 

二、 於儲槽等之作業場

所或通風不充分之

室內作業場所，從

事有機溶劑作業，

而從事該作業之勞

工已使用輸氣管面

罩且作業時間短暫

時，不受第六條第

一項規定之限制，

得免除設置密閉設

備、局部排氣裝置

或整體換氣裝置。 

三、 適於下列情形之一

時，不受第六條第

一項規定之限制，

得免除設置密閉設

備、局部排氣裝置

或整體換氣裝置： 

(一)從事紅外線乾

燥爐或具有溫

熱設備等之有

機溶劑作業，

如設置有利用

(三)於經常置備處

理有機溶劑作

業之反應槽或

其他設施與其

他作業場所隔

離，且無須勞

工常駐室內。 

(四)於室內作業場

所或儲槽等之

作業場所之內

壁、地板、頂板

從事有機溶劑

作業，因有機

溶劑蒸氣擴散

面之廣泛不易

設置第六條第

一款或規定之

設備。 

二、 於儲槽等之作業場

所或通風不充分之

室內作業場所，從

事有機溶劑作業，

而從事該作業之勞

工已使用輸氣管面

罩且作業時間短暫

時，不受第六條規

定之限制，得免除

設置密閉設備、局

部排氣裝置或整體

換氣裝置。 

三、 適於下列情形之一

時，不受第六條規

定之限制，得免除

設置密閉設備、局

部排氣裝置或整體

換氣裝置： 

(一)從事紅外線乾

燥爐或具有溫

熱設備等之有

機溶劑作業，

如設置有利用

溫熱上升氣流

之排氣煙囪等

設備，將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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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熱上升氣流

之排氣煙囪等

設備，將有機

溶劑蒸氣排出

作 業 場 所 之

外，不致使有

機溶劑蒸氣擴

散於作業場所

內者。 

(二)藉水等覆蓋開

放槽內之有機

溶劑或其混存

物，或裝置有

效之逆流凝縮

機於槽之開口

部使有機溶劑

蒸氣不致擴散

於作業場所內

者。 

四、 於汽車之車體、飛

機之機體、船段之

組合體或鋼樑、鋼

構等大型物件之外

表從事有機溶劑作

業時，因有機溶劑

蒸氣廣泛擴散不易

設置第六條第一項

或第七條規定之設

備，且已設置吹吸

型換氣裝置時，不

受第六條第一項或

第七條規定之限

制，得免設密閉設

備、局部排氣裝置

或整體換氣裝置。 

溶劑蒸氣排出

作 業 場 所 之

外，不致使有

機溶劑蒸氣擴

散於作業場所

內者。 

(二)藉水等覆蓋開

放槽內之有機

溶劑或其混存

物，或裝置有

效之逆流凝縮

機於槽之開口

部使有機溶劑

蒸氣不致擴散

於作業場所內

者。 

四、 於汽車之車體、飛

機之機體、船段之

組合體或鋼樑、鋼

構等大型物件之外

表從事有機溶劑作

業時，因有機溶劑

蒸氣廣泛擴散不易

設置第六條或第七

條規定之設備，且

已設置吹吸型換氣

裝置時，不受第六

條或第七條規定之

限制，得免設密閉

設備、局部排氣裝

置或整體換氣裝

置。 

第十二條  雇主設置之局

部排氣裝置之氣罩及導

管，應依下列規定： 

一、 氣罩應設置於每一

有機溶劑蒸氣發生

源。 

二、 外裝型氣罩應儘量

接近有機溶劑蒸氣

發生源。 

第十二條  雇主設置之局

部排氣裝置之氣罩及導

管，應依下列之規定： 

一、 氣罩應設置於每一

有機溶劑蒸氣發生

源。 

二、 外裝型氣罩應儘量

接近有機溶劑蒸氣

發生源。 

一、 為使本規則用語一

致，並配合法制體例，

酌修第一項及同項第

四款文字。 

二、 為確認作業時間內局

部排氣裝置之運轉情

形，參考特定化學物

質危害預防標準第十

七條第二項規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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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氣罩應視作業方

法、有機溶劑蒸氣

之擴散狀況及有機

溶劑之比重等，選

擇適於吸引該有機

溶劑蒸氣之型式及

大小。 

四、 應儘量縮短導管長

度、減少彎曲數目，

且應於適當處所設

置易於清掃之清潔

口及測定孔。 

雇主依第十七條第

二項規定設置之局部排

氣裝置，應於氣罩連接

導管適當處所，設置監

測靜壓、流速或其他足

以顯示該設備正常運轉

之裝置。 

三、 氣罩應視作業方

法、有機溶劑蒸氣

之擴散狀況及有機

溶劑之比重等，選

擇適於吸引該有機

溶劑蒸氣之型式及

大小。 

四、 應儘量縮短導管長

度、減少彎曲數目，

且應於適當處所設

置易於清掃之清潔

口與測定孔。 

求應於局部排氣裝置

氣罩連接導管適當處

所，設置靜壓、流速或

其他足以顯示該通風

設備正常運轉之監測

裝置，爰新增第二項

規定。另考量於既設

之局部排氣裝置加裝

監測裝置可能有其困

難，且部分事業單位

可能無原始設計資料

作為性能良窳之比對

參據，爰適用對象僅

限於依第十七條第二

項規定設置者，即一

百十五年七月一日前

已完成設置之局部排

氣裝置，得不適用。 

第十三條  雇主設置有空

氣清淨裝置之局部排氣

裝置，其排氣機應置於

空氣清淨裝置後之位

置。但不會因所吸引之

有機溶劑蒸氣引起爆炸

且排氣機無腐蝕之虞

時，不在此限。 

雇主設置之整體換

氣裝置之送風機、排氣

機或其導管之開口部，

應儘量接近有機溶劑蒸

氣發生源。 

雇主設置之局部排

氣裝置、吹吸型換氣裝

置、整體換氣裝置或第

十一條第三款第一目之

排氣煙囪等之排氣口，

應直接向大氣開放。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雇

主應使排出物不致回流

至作業場所： 

一、 於室內作業場所未

設置空氣清淨裝置

之局部排氣裝置。 

第十三條  雇主設置有空

氣清淨裝置之局部排氣

裝置，其排氣機應置於

空氣清淨裝置後之位

置。但不會因所吸引之

有機溶劑蒸氣引起爆炸

且排氣機無腐蝕之虞

時，不在此限。 

雇主設置之整體換

氣裝置之送風機、排氣

機或其導管之開口部，

應儘量接近有機溶劑蒸

氣發生源。 

雇主設置之局部排

氣裝置、吹吸型換氣裝

置、整體換氣裝置或第

十一條第三款第一目之

排氣煙囪等之排氣口，

應直接向大氣開放。對

未設空氣清淨裝置之局

部排氣裝置（限設於室

內作業場所者）或第十

一條第三款第一目之排

氣煙囪等設備，應使排

一、配合法制體例，第三

項酌作文字修正，以

資明確。 

二、 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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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第十一條第三款

第一目規定設置之

排氣煙囪等設備。 

出物不致回流至作業場

所。 

第十四條  雇主設置之局

部排氣裝置及吹吸型換

氣裝置，應於作業時間

內有效運轉，降低空氣

中有機溶劑蒸氣濃度至

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

標準以下。 

第十四條  雇主設置之局

部排氣裝置及吹吸型換

氣裝置，應於作業時間

內有效運轉，降低空氣

中有機溶劑蒸氣濃度至

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

標準以下。 

本條未修正。 

第十五條  雇主設置之整

體換氣裝置，應依有機

溶劑或其混存物之種

類，及一小時作業時間

內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

之消費量，計算其每分

鐘所需之換氣量，具備

規定之換氣能力。 

前項應具備之換氣

能力及其計算之方法，

依附表四之規定。 

同時使用種類相異

之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

時，第一項之每分鐘所

需之換氣量應分別計算

後合計之。 

第一項所定一小時

作業時間內有機溶劑或

其混存物之消費量，為

下列各款規定之一之

值： 

一、 第二條第一款或第

二款規定之一之作

業者，為一小時作

業時間內蒸發之有

機溶劑量。 

二、 第二條第三款至第

六款、第八款、第九

款或第十一款規定

之一之作業者，為

一小時作業時間內

有機溶劑或其混存

物之消費量乘有機

溶劑所含重量百分

第十五條  雇主設置之整

體換氣裝置應依有機溶

劑或其混存物之種類，

計算其每分鐘所需之換

氣量，具備規定之換氣

能力。 

前項應具備之換氣

能力及其計算之方法，

依附表四之規定。 

同時使用種類相異

之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

時，第一項之每分鐘所

需之換氣量應分別計算

後合計之。 

第一項一小時作業

時間內有機溶劑或其混

存物之消費量係指下列

各款規定之一之值： 

一、 第二條第一款或第

二款規定之一之作

業者，為一小時作

業時間內蒸發之有

機溶劑量。 

二、 第二條第三款至第

六款、第八款、第九

款或第十一款規定

之一之作業者，為

一小時作業時間內

有機溶劑或其混存

物之消費量乘中央

主管機關規定之指

定值。 

三、 第二條第七款或第

十款規定之一之作

一、整體換氣裝置之換氣

能力(每分鐘所需之

換氣量)，應依有機溶

劑或其混存物之種類

及一小時作業時間內

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

之消費量計算，爰為

使第一項規定明確，

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四項修正理由同第

五條說明二及說明

三。 

三、配合現行條文第五條

第三項但書移至同條

第四項規定，爰第五

項規定酌作文字修

正。 

四、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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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或中央主管機關

規定之指定值。 

三、 第二條第七款或第

十款規定之一之作

業者，為一小時作

業時間內已塗敷或

附著於乾燥物品之

有機溶劑或其混存

物之量乘有機溶劑

所含重量百分比或

中央主管機關規定

之指定值。 

前項之一小時作業

時間內有機溶劑或其混

存物之消費量計算，準

用第五條第四項之規

定。 

業者，為一小時作

業時間內已塗敷或

附著於乾燥物品之

有機溶劑或其混存

物之量乘中央主管

機關規定之指定

值。 

第四項之一小時作

業時間內有機溶劑或其

混存物之消費量準用第

五條第三項條文後段之

規定。 

第十六條  雇主設置之局

部排氣裝置、吹吸型換

氣裝置或整體換氣裝

置，於有機溶劑作業時，

不得停止運轉。 

設有前項裝置之處

所，不得阻礙其排氣或

換氣功能，使之有效運

轉。 

第十六條  雇主設置之局

部排氣裝置、吹吸型換

氣裝置或整體換氣裝

置，於有機溶劑作業時，

不得停止運轉。 

設有前項裝置之處

所，不得阻礙其排氣或

換氣功能，使之有效運

轉。 

本條未修正。 

第三章  管理 第三章  管理 章名未修正。 

第十七條  雇主設置之密

閉設備、局部排氣裝置、

吹吸型換氣裝置或整體

換氣裝置，應由專業人

員妥為設計，並維持其

有效性能。 

雇主設置局部排氣

裝置時，應指派或委託

經中央主管機關訓練合

格之專業人員設計，並

製作局部排氣裝置設計

報告書。 

前項局部排氣裝置

設置完成後，應實施原

始性能測試，並依測試

結果製作原始性能測試

第十七條  雇主設置之密

閉設備、局部排氣裝置、

吹吸型換氣裝置或整體

換氣裝置，應由專業人

員妥為設計，並維持其

有效性能。 

一、 局部排氣裝置指藉動

力強制吸引並排出已

發散有害氣體、蒸氣

及粉塵之設備，為特

定化學物質作業場所

經常採用之控制措

施，構成組件包括氣

罩、導管、空氣清淨裝

置及排氣機，經由「設

計」、「安裝施工」、

「測試」等階段進行

性能驗收及運轉使

用，並有後續之維護

及管理，因其專業需

求性強，需具備一定

知能及經驗始能辦

理，爰參考特定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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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書；其相關文件、紀

錄應保存十年。 

雇主設置局部排氣

裝置屬化學排氣櫃型式

者，不受前二項規定之

限制。 

雇主依第二項規定

設置之局部排氣裝置，

於改裝時，應依第二項

及第三項規定辦理。但

對其性能未有顯著影響

者，不在此限。 

物質危害預防標準第

三十八條第二項及第

三項規定，新增設置

局部排氣裝置時，應

由具相當專業技術及

實務經驗並經訓練合

格之專業人員設計，

自源頭開始即有系統

性的設計規劃，並製

作設計報告書，作為

安裝施工之依據；此

外，於設置完成後，實

施原始性能測試，並

製作原始性能測試報

告書，作為後續維護

管理之基準，爰新增

第二項及第三項規

定。 

二、 考量化學排氣櫃等屬

經專業設計之規格化

商品，已具有相當之

通風效能，爰其性能

標準已有國際相關規

範者，明定第四項排

除雇主應製作局部排

氣裝置設計報告書及

原始性能測試報告書

之相關規定。 

三、 參考特定化學物質危

害預防標準第三十八

條第四項規定，前述

該等經專業人員設計

之局部排氣裝置，如

日後需進行改裝時，

亦應重新建置原始性

能相關書面資料，以

利確保通風效能及後

續自動檢查所需。惟

若僅屬現場實務之功

能調整或零組件更

換，例如於氣罩加裝

垂廉、導管增加監測

裝置等，或更換不同

材質或廠牌，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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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之組件等，因對

局部排氣性能不至有

顯著影響，不在此限，

爰新增第五項規定。 

四、 第二項至第五項之施

行日已於修正條文第

二十九條明定為一百

十六年七月一日，爰

於施行日前完成設置

之局部排氣裝置不適

用新增規定。 

五、 第一項未修正。 

第十八條  前條第二項及

第三項所定從事局部排

氣裝置設計之專業人員

應具備之資格、訓練課

程與時數、訓練單位、局

部排氣裝置設計報告書

及原始性能測試報告書

之內容，準用特定化學

物質危害預防標準第三

十八條及第三十八條之

一規定。 

 一、 本條新增。 

二、 配合第十七條第二項

及第三項規定，明定

局部排氣裝置設計專

業人員應具備之資

格、該專業人員之訓

練課程與時數、在職

教育訓練時數、辦理

訓練之單位、局部排

氣裝置設計報告書及

原始性能測試報告書

之內容，以資明確；因

上開事項於特定化學

預防危害標準第三十

八條及第三十八條之

一已定明，爰以準用

該標準之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  雇主使勞工從

事有機溶劑作業時，對

有機溶劑作業之室內作

業場所及儲槽等之作業

場所，實施通風設備運

轉狀況、勞工作業情形、

空氣流通效果及有機溶

劑或其混存物使用情形

等，應隨時確認並採取

必要措施。 

第十八條  雇主使勞工從

事有機溶劑作業時，對

有機溶劑作業之室內作

業場所及儲槽等之作業

場所，實施通風設備運

轉狀況、勞工作業情形、

空氣流通效果及有機溶

劑或其混存物使用情形

等，應隨時確認並採取

必要措施。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第二十條  雇主使勞工從

事有機溶劑作業時，應

指定現場主管擔任有機

溶劑作業主管，從事監

督作業。但從事第二條

第十九條  雇主使勞工從

事有機溶劑作業時，應

指定現場主管擔任有機

溶劑作業主管，從事監

督作業。但從事第二條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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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款規定之作業

時，得免設置有機溶劑

作業主管。 

第十一款規定之作業

時，得免設置有機溶劑

作業主管。 

第二十一條  雇主應使有

機溶劑作業主管實施下

列監督工作： 

一、 決定作業方法，並

指揮勞工作業。 
二、 實施第十九條規定

之事項。但雇主指

定有專人負責者，

不在此限。 
三、 監督個人防護具之

使用。 
四、 勞工於儲槽之內部

作業時，確認第二

十二條規定之措

施。 
五、 其他為維護作業勞

工之健康所必要之

措施。 

第二十條  雇主應使有機

溶劑作業主管實施下列

監督工作： 

一、 決定作業方法，並

指揮勞工作業。 
二、 實施第十八條規定

之事項。但雇主指

定有專人負責者，

不在此限。 
三、 監督個人防護具之

使用。 
四、 勞工於儲槽之內部

作業時，確認第二

十一條規定之措

施。 
五、 其他為維護作業勞

工之健康所必要之

措施。 

一、條次變更。 

二、第二款及第四款援引

條次配合修正。 

第二十二條  雇主使勞工

於儲槽之內部從事有機

溶劑作業時，應依下列

規定： 

一、 派遣有機溶劑作業

主管從事監督作

業。 
二、 決定作業方法及順

序於事前告知從事

作業之勞工。 

三、 確實將有機溶劑或

其混存物自儲槽排

出，並應有防止連

接於儲槽之配管流

入有機溶劑或其混

存物之措施。 

四、 前款所採措施之

閥、旋塞應予加鎖

或設置盲板。 

五、 作業開始前應全部

開放儲槽之人孔及

其他無虞流入有機

第二十一條  雇主使勞工

於儲槽之內部從事有機

溶劑作業時，應依下列

規定： 

一、 派遣有機溶劑作業

主管從事監督作

業。 

二、 決定作業方法及順

序於事前告知從事

作業之勞工。 

三、 確實將有機溶劑或

其混存物自儲槽排

出，並應有防止連

接於儲槽之配管流

入有機溶劑或其混

存物之措施。 

四、 前款所採措施之

閥、旋塞應予加鎖

或設置盲板。 

五、 作業開始前應全部

開放儲槽之人孔及

其他無虞流入有機

一、條次變更。 

二、第六款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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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劑或其混存物之

開口部。 

六、 以水、水蒸氣或化

學藥品清洗儲槽之

內壁，並將清洗後

之水、水蒸氣或化

學藥品排出儲槽。 

七、 應送入或吸出三倍

於儲槽容積之空

氣，或以水灌滿儲

槽後予以全部排

出。 

八、 應以測定方法確認

儲槽之內部之有機

溶劑濃度未超過容

許濃度。 

九、 應置備適當的救難

設施。 

十、 勞工如被有機溶劑

或其混存物污染

時，應即使其離開

儲槽內部，並使該

勞工清洗身體除卻

污染。 

溶劑或其混存物之

開口部。 

六、 以水、水蒸汽或化

學藥品清洗儲槽之

內壁，並將清洗後

之水、水蒸氣或化

學藥品排出儲槽。 

七、 應送入或吸出三倍

於儲槽容積之空

氣，或以水灌滿儲

槽後予以全部排

出。 

八、 應以測定方法確認

儲槽之內部之有機

溶劑濃度未超過容

許濃度。 

九、 應置備適當的救難

設施。 

十、 勞工如被有機溶劑

或其混存物污染

時，應即使其離開

儲槽內部，並使該

勞工清洗身體除卻

污染。 

第二十三條  雇主應禁止

勞工在有機溶劑作業場

所吸菸或飲食，且應將

其意旨揭示於該作業場

所之顯明易見之處。 

 一、 本條新增。 

二、 考量有機溶劑多具有

高揮發之特性，為避

免該等物質，經吸附

或吸收等現象，污染

食物或飲用水，或經

口鼻直接吸入等因

素，造成職業災害，爰

增訂適用本規則之有

機溶劑作業場所，要

求雇主應禁止勞工吸

菸或飲食等行為，並

於顯明易見之處揭示

其意旨。 

第四章  防護措施 第四章  防護措施 章名未修正。 

第二十四條  雇主使勞工

從事下列作業時，應供

給該作業勞工輸氣管面

罩，並使其確實佩戴使

用： 

第二十二條  雇主使勞工

從事下列作業時，應供

給該作業勞工輸氣管面

罩，並使其確實佩戴使

用：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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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事第二條第十二

款規定之作業。 
二、於依第十一條第二

款未設置密閉設

備、局部排氣裝置

或整體換氣裝置之

儲槽等之作業場所

或通風不充分之室

內作業場所，從事

有機溶劑作業，其

作業時間短暫。 
前項規定之輸氣管

面罩，應具不使勞工吸

入有機溶劑蒸氣之性

能。 

一、從事第二條第十二

款規定之作業。 
二、於依第十一條第二

款未設置密閉設

備、局部排氣裝置

或整體換氣裝置之

儲槽等之作業場所

或通風不充分之室

內作業場所，從事

有機溶劑作業，其

作業時間短暫。 
前項規定之輸氣管

面罩，應具不使勞工吸

入有機溶劑蒸氣之性

能。 
第二十五條  雇主使勞工

從事下列作業時，應使

該作業勞工佩戴輸氣管

面罩或適當之有機氣體

用防毒面罩： 
一、 於依第十一條第一

款規定以整體換氣

裝置代替密閉設備

或局部排氣裝置之

室內作業場所或儲

槽等之作業場所，

從事有機溶劑作

業。 
二、 於依第六條第一項

第二款、第三款之

規定設置整體換氣

裝置之儲槽等之作

業場所，從事有機

溶劑作業。 
三、 於依第八條規定，

未設置密閉設備、

局部排氣裝置或

整體換氣裝置之

作業場所，從事臨

時性之有機溶劑作

業。 
四、於室內作業場所或

儲槽等之作業場

所，開啟尚未清除

第二十三條  雇主使勞工

從事下列作業時，應使

該作業勞工佩戴輸氣管

面罩或適當之有機氣體

用防毒面罩： 
一、 於依第十一條第一

款規定准許以整體

換氣裝置代替密閉

設備或局部排氣裝

置之室內作業場所

或儲槽等之作業場

所，從事有機溶劑

作業。 
二、 於依第六條第二

款、第三款之規定

設置整體換氣裝置

之儲槽等之作業場

所，從事有機溶劑

作業。 
三、 於室內作業場所或

儲槽等之作業場

所，開啟尚未清除

有機溶劑或其混存

物之密閉設備。 
四、 於室內作業場所從

事有機溶劑作業設

置吹吸型換氣裝

置，因貨物台上置

有工作物致換氣裝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法制體例，第一

項第一款及第二款酌

作文字修正。 

三、現行條文第八條規

定，雇主使勞工於室

內作業場所（通風不

充分之室內作業場所

除外），從事臨時性之

有機溶劑作業時，不

受第六條第一項第一

款、第二款及第七條

第一款規定之限制，

得免除設置各該條規

定之設備，惟有機溶

劑具一定之揮發性，

對作業勞工仍存有暴

露風險，為確保勞工

健康及安全，爰增列

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將符合現行條文第八

條規定，免設相關工

程控制措施者，要求

雇主應使作業勞工佩

戴輸氣管面罩或適當

之有機氣體用防毒面

罩。另現行條文第一

項第三款及第四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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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溶劑或其混存

物之密閉設備。 
五、於室內作業場所從

事有機溶劑作業設

置吹吸型換氣裝

置，因貨物台上置

有工作物致換氣裝

置內氣流有引起擾

亂之虞者。 
雇主依前條及本條

規定使勞工戴用輸氣管

面罩之連續作業時間，

每次不得超過一小時，

並給予適當之休息時

間。 

置內氣流有引起擾

亂之虞者。 
雇主依前條及本條

規定使勞工戴用輸氣管

面罩之連續作業時間，

每次不得超過一小時，

並給予適當之休息時

間。 

別移列至第四款及第

五款。 

四、第二項未修正。 

第二十六條  雇主對於前

二條規定作業期間，應

置備與作業勞工人數相

同數量以上之必要防護

具，保持其性能及清潔，

並使勞工確實使用。 

第二十四條  雇主對於前

二條規定作業期間，應

置備與作業勞工人數相

同數量以上之必要防護

具，保持其性能及清潔，

並使勞工確實使用。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第五章  儲藏及空容器之

處理 

第五章  儲藏及空容器之

處理 

章名未修正。 

第二十七條  雇主於室內

儲藏有機溶劑或其混存

物時，應使用備有栓蓋

之堅固容器，以免有機

溶劑或其混存物之溢

出、漏洩、滲洩或擴

散，該儲藏場所應依下

列規定： 

一、 防止與作業無關人

員進入之措施。 

二、 將有機溶劑蒸氣排

除於室外。 

第二十五條  雇主於室內

儲藏有機溶劑或其混存

物時，應使用備有栓蓋

之堅固容器，以免有機

溶劑或其混存物之溢

出、漏洩、滲洩或擴

散，該儲藏場所應依下

列規定： 

一、 防止與作業無關人

員進入之措施。 

二、 將有機溶劑蒸氣排

除於室外。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第二十八條  雇主對於曾

儲存有機溶劑或其混存

物之容器而有發散有機

溶劑蒸氣之虞者，應將

該容器予以密閉或堆積

於室外之一定場所。 

第二十六條  雇主對於曾

儲存有機溶劑或其混存

物之容器而有發散有機

溶劑蒸氣之虞者，應將

該容器予以密閉或堆積

於室外之一定場所。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第六章  附則 第六章  附則 章名未修正。 

第二十九條  本規則除第

三條附表一，自中華民

第二十七條  本規則自發

布日施行。 
一、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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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一百十五年七月一日

施行，及第十二條第二

項、第十七條第二項至

第五項、第十八條，自

一百十六年七月一日施

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本規則中華民國一

百零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修正條文，自一百零三

年七月三日施行。 

二、本次修正為全案修

正，依法制體例視同

新訂案，另考量修正

條文第三條附表一，

需給予雇主一定期間

採取規定之危害預防

措施及工程控制設

備；另修正條文第十

二條第二項、第十七

條第二項至第五項及

第十八條新增有關局

部排氣裝置之規定，

應有相關因應配套措

施及行政作業時間，

爰明定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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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
附
表

二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
表
二
 
有
機
溶
劑
或
其
混
存
物
之
容
許
消
費
量
及
其
計
算
方
式
 

本
規
則
第
五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之
有
機
溶
劑
或
其
混
存
物
之
容
許
消
費
量
，
依
次
表
之
規
定
計
算
。
 

有
機
溶
劑
或
其
混
存
物
之
種
類

 有
機
溶
劑
或
其
混
存
物
之
容
許
消
費
量

 

第
一
種
有
機
溶
劑
或
其
混
存
物

 

第
二
種
有
機
溶
劑
或
其
混
存
物

 

第
三
種
有
機
溶
劑
或
其
混
存
物

 

容
許
消
費
量

=
1/

15
×作

業
場
所
之
氣
積

 

容
許
消
費
量

=
2/

5×
作
業
場
所

之
氣
積

 

容
許
消
費
量

=
3/

2×
作
業
場
所

之
氣
積

 

（
1)

 表
中
所
列
作
業
場
所
之
氣
積
不
含
超
越
地
面
四
公
尺
以
上
高
度
之
空
間
。

 

（
2)

 容
許
消
費
量
以
公
克
為
單
位
，
氣
積
以
立
方
公
尺
為
單
位
計
算
。

 

（
3)

 氣
積
超
過
一
百
五
十
立
方
公
尺
者
，
概
以
一
百
五
十
立
方
公
尺
計
算
。

 

 

附
表
二
 
有
機
溶
劑
或
其
混
存
物
之
容
許
消
費
量
及
其
計
算
方
式
 

本
規
則
第
五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之
有
機
溶
劑
或
其
混
存
物
之
容
許
消
費
量
，
依
次
表
之
規
定
計
算
。
 

有
機
溶
劑
或
其
混
存
物
之
種
類

 有
機
溶
劑
或
其
混
存
物
之
容
許
消
費
量

 

第
一
種
有
機
溶
劑
或
其
混
存
物

 

第
二
種
有
機
溶
劑
或
其
混
存
物

 

第
三
種
有
機
溶
劑
或
其
混
存
物

 

容
許
消
費
量

=
1/

15
×作

業
場
所
之
氣
積

 

容
許
消
費
量

=
2/

5×
作
業
場
所

之
氣
積

 

容
許
消
費
量

=
3/

2×
作
業
場
所

之
氣
積

 

（
1)

 表
中
所
列
作
業
場
所
之
氣
積
不
含
超
越
地
面
四
公
尺
以
上
高
度
之
空
間
。

 

（
2)

 容
許
消
費
量
以
公
克
為
單
位
，
氣
積
以
立
方
公
尺
為
單
位
計
算
。

 

（
3)

 氣
積
超
過
一
百
五
十
立
方
公
尺
者
，
概
以
一
百
五
十
立
方
公
尺
計
算
。

 

 

本
附

表
未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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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條
附
表

三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
表
三
 
免
設
有
機
溶
劑
設
施
申
請
書
 

行
業
種
類

 
事
業
單
位
名
稱

 
事
業
單
位
住
址
及
電
話

 

 
 

(
電
話
) 

行
業
標
準
分

類
(
細
分
類
) 

 僱
用
勞
工
人

數
 

男
 
 
 
 人

 
女

 
 
 
 人

 
童

 
 
 
 人

 
合
計

  
  
人

  

從
事
有
機
溶

劑
作
業
之
工

人
數

 

男
 
 
 
 人

 
女

 
 
 
 人

 
 

合
計

 
 
 
 人

  

擬
申
請
之
許

可
期
間

 
民
國

 
年
 月

 
日
至
民
國
 年

 
月
 日

 

有
機
溶
劑
作

業
概
要

 
 

申
請
許
可
之

理
由

 
 

 此
致

 
申
請
人
(雇

主
)
 
(
章
) 

(
勞
動
檢
查
機
構
全
銜
)
 
民
國
 年

 
月

 日
 

  

免
設
有
機
溶
劑
設
施
申
請
書
 
(
格
式
一
)
 

行
業
種
類

 
事
業
單
位
名
稱

 
事
業
單
位
住
址
及
電
話

 

 
 

(
電
話
) 

行
業
標
準
分

類
(
細
分
類
) 

 僱
用
勞
工
人

數
 

男
 
 
 
 人

 
女

 
 
 
 人

 
童

 
 
 
 人

 
合
計

 
 
 
 人

  

從
事
有
機
溶

劑
作
業
之
工

人
數

 

男
 
 
 
 人

 
女

 
 
 
 人

 
 

合
計

 
 
 
 人

  

擬
申
請
之
許

可
期
間

 
民
國

 
年
 月

 
日
至
民
國
 年

 
月
 日

 

有
機
溶
劑
作

業
概
要

 
 

申
請
許
可
之

理
由

 
 

 此
致

 
申
請
人
(雇

主
)
 
(
章
) 

(
勞
動
檢
查
機
構
全
銜
)
 
民
國
 年

 
月

 日
 

 

原
附
表
三
已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予

以
刪
除
，
配
合

法
制
體
例
，
將

原
格
式
一
修
正

為
附
表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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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五
條
附

表
四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
表
四
 
整
體
換
氣
裝
置
之
換
氣
能
力
及
其
計
算
方
法
 

本
規
則
第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之
換
氣
能
力
及
其
計
算
方
法
如
下
：
 

消
費
之
有
機
溶
劑
或
其
混
存
物
之
種
類

 
換
氣
能
力
 

第
一
種
有
機
溶
劑
或
其
混
存
物
 

每
分
鐘
換
氣
量
＝
一
小
時
作
業
時
間
內
之

有
機
溶
劑
或
其
混
存
物
之
消
費
量

×
0
.
3 

第
二
種
有
機
溶
劑
或
其
混
存
物
 

每
分
鐘
換
氣
量
＝
一
小
時
作
業
時
間
內
之

有
機
溶
劑
或
其
混
存
物
之
消
費
量

×
0
.
04
 

第
三
種
有
機
溶
劑
或
其
混
存
物
 

每
分
鐘
換
氣
量
＝
一
小
時
作
業
時
間
內
之

有
機
溶
劑
或
其
混
存
物
之
消
費
量

×
0
.
01
 

 

註
：
表
中
每
分
鐘
換
氣
量
之
單
位
為
立
方
公
尺
，
一
小
時
作
業
時
間
內
之
有
 

機
溶

劑
或

其
混

存
物

之
消

費
量

之
單

位
為

公
克

。
 

附
表
四
 
整
體
換
氣
裝
置
之
換
氣
能
力
及
其
計
算
方
法
 

本
規
則
第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之
換
氣
能
力
及
其
計
算
方
法
如
下
：
 

消
費
之
有
機
溶
劑
或
其
混
存
物
之
種
類

 
換
氣
能
力
 

第
一
種
有
機
溶
劑
或
其
混
存
物
 

每
分
鐘
換
氣
量
＝
作
業
時
間
內
一
小
時
之

有
機
溶
劑
或
其
混
存
物
之
消
費
量

×
0
.
3 

第
二
種
有
機
溶
劑
或
其
混
存
物
 

每
分
鐘
換
氣
量
＝
作
業
時
間
內
一
小
時
之

有
機
溶
劑
或
其
混
存
物
之
消
費
量

×
0
.
04
 

第
三
種
有
機
溶
劑
或
其
混
存
物
 

每
分
鐘
換
氣
量
＝
作
業
時
間
內
一
小
時
之

有
機
溶
劑
或
其
混
存
物
之
消
費
量

×
0
.
01
 

 

註
：
表
中
每
分
鐘
換
氣
量
之
單
位
為
立
方
公
尺
，
作
業
時
間
內
一
小
時
之
有
 

機
溶
劑
或
其
混
存
物
之
消
費
量
之
單
位
為
公
克
。
 

配
合
第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之

修

正
，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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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修正草案意見表 

建議條文 草案條文 說明 

 

 

 

 

 

 

 

 

 

 

 

 

 

 

 

 

 

 

 

 

 

 

 

 

 

 

 

 
 
 
 
 
 
 
 
 
 
 
 
  

 

                                                       提意見人： 
                                                       住    址： 
                                                       電    話：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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